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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919,871 股 

2、发行价格：26.96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9,599,722.1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3,816,994.29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3 名，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参与认购，全部发行对象认购

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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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上市公司、莱尔科技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章程》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世纪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主承销商 
指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说明书 指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 1-9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所差异，上述差异由四舍五

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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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述 

中文名称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7592234963 

住    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宏路 1 号之 1 

设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2 日 

注册资本 15,517.7929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伍仲乾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莱尔科技 

股票代码 688683 

联系电话 0757-66833180 

公司网址 http://www.leary.com.cn/ 

电子信箱 leary.ir@leary.com.cn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超导材料制造；超导材料销

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型膜材

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石墨烯

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高纯元素

及化合物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针纺织品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

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体包含功能性涂布胶膜及应用

产品、新能源电池集流体和碳纳米管粉体及浆料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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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功能性涂布胶膜及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

营的功能性涂布胶膜属于复合薄膜材料，其作为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之一、工艺制程良

率关键材料之一、消费电子重要的模组及终端保护材料等，广泛应用于如消费电子产

品、汽车电子、LED 照明、半导体产品等领域；主营的 FFC、LED 柔性线路板等产品

为公司功能性涂布胶膜作为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之一的应用产品，分别对相关领域的

传统线束和传统方式生产的 LED 灯带线路板方案替代明显，居于细分市场前列，是功

能性涂布胶膜及应用产品领域的领先厂商。 

2021 年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购了佛山大为，主营业务产品增加了应用于锂

电材料新能源电池集流体产品。目前，公司主要的新能源电池集流体产品为新能源涂碳

箔。新能源涂碳箔是一种预先在铝箔或铜箔上涂覆一层纳米碳导电剂，能够显著提高新

能源电池的综合性能，延长电池寿命，是提升新能源电池性能的关键材料。 

碳纳米管粉体及浆料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碳纳米管产品作为新型导电剂，可以

应用在液态、固态等锂离子电池以及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中，用以提升新能源电池的

倍率性能和改善循环寿命，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事宜。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9 日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 董事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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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17 日，莱尔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

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股票，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请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具体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具体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3、 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1）2025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广东莱尔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63

号），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2025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莱尔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95 号），

同意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4、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简述 

（1）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①首轮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5 年 9 月 18 日（T-3 日）至 2025 年 9 月 23 日（T 日）竞价日期间，在广东信达

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剔除关联方后），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40 家，证券公司 20 家，保险公司 9 家，其他投资者 13 家，已

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14 家，合计 116 名投资者（已剔除重复）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及《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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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 

②追加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因首轮认购不足，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下午启动追加，追加认购

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3:00-15:00，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可根据追加认购资金的

情况决定提前结束追加认购程序。在追加发行阶段，《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

请书》”）及《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追加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追加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的发送对象，除首

轮认购的发送对象外，无新增投资者。 

经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规

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

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2）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①首轮申购报价情况 

2025 年 9 月 23 日 9:00-12:00，在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13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发行人、主承销商

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3 家投资者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须缴纳保证金；剩

余 10 家投资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保证金，保证金合计人民币 1,600 万元，上述 13 家

投资者均为有效报价。 

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申购对象类

型 

申购价格

（元/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是否

为有

效报

价 

1 唐沁 其他投资者 30.39 4,000.00 160.00 是 

2 

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方御投资铜爵二十二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投资者 27.02 800.00 160.00 是 

3 田万彪 其他投资者 26.96 800.00 160.00 是 

4 董卫国 其他投资者 30.03 900.00 16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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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 
申购对象类

型 

申购价格

（元/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是否

为有

效报

价 

29.03 1,600.00 

28.03 2,300.00 

5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至简麒麟

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投资者 27.59 800.00 160.00 是 

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基金公司 

27.88 800.00 
不适用 是 

27.38 900.00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证券公司 

28.82 1,200.00 
160.00 是 

27.78 1,500.00 

8 陈学赓 其他投资者 
29.29 800.00 

160.00 是 
27.27 1,600.00 

9 许昌 其他投资者 

29.25 800.00 

160.00 是 28.56 900.00 

27.88 1,000.00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9.11 1,100.00 

不适用 是 28.11 2,200.00 

27.01 2,400.00 

11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投资者 27.10 800.00 160.00 是 

12 卢春霖 其他投资者 
29.29 800.00 

160.00 是 
27.27 1,600.00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28.39 800.00 

不适用 是 
26.96 800.00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26.96元/股。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资金未达到本次发行拟募

集资金总额、认购股份数量低于本次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且有效认购家数不超过35家。根

据《认购邀请书》规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经协商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

26.96元/股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②追加申购报价情况 

2025 年 9 月 23 日 13:00-15:00，在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1 家投资者（为首轮认购且获配的投资者）回复的《追加申购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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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为有效申购，具体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

者 

申购对象类

型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

元） 

保证金（万

元） 

是否为有效

报价 

1 唐沁 其他投资者 26.96 700.00 不适用 是 

根据《认购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的确

定程序和规则”的相关规定，并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决定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

13:05提前结束追加认购程序，按照投资者实际认购金额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 

（3）发行对象及获配数量 

①竞价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96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7,418,386 股，获配总金额为 199,999,686.56 元，确定 13 名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确认了

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竞价结果已于 2025 年 9 月 28 日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对象及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唐沁 1,743,322 46,999,961.12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0,207 23,999,980.72 6 

3 董卫国 853,115 22,999,980.40 6 

4 陈学赓 593,471 15,999,978.16 6 

5 卢春霖 593,471 15,999,978.16 6 

6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56,379 14,999,977.84 6 

7 许昌 370,919 9,999,976.24 6 

8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3,827 8,999,975.92 6 

9 
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御投

资铜爵二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6,735 7,999,975.60 6 

10 田万彪 296,735 7,999,975.60 6 

11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96,735 7,999,975.60 6 

12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

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6,735 7,999,975.60 6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6,735 7,999,975.60 6 

合计 7,418,386 199,999,68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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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最终配售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5年 12月 25日向上述 13名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

要求发行对象按照规定时间缴纳认购资金。获配投资者唐沁因资金安排，向发行人及主

承销商表达了缩量认购意向。经各方审慎协商，获配投资者唐沁与发行人签署了《附生

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最终完成部分缴款，实际认购金额为 6,599,996.72

元。除前述投资者外，其他获配投资者均已按照《缴款通知书》要求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最终配售结果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唐沁 244,807 6,599,996.72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0,207 23,999,980.72 6 

3 董卫国 853,115 22,999,980.40 6 

4 陈学赓 593,471 15,999,978.16 6 

5 卢春霖 593,471 15,999,978.16 6 

6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56,379 14,999,977.84 6 

7 许昌 370,919 9,999,976.24 6 

8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3,827 8,999,975.92 6 

9 
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御投

资铜爵二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6,735 7,999,975.60 6 

10 田万彪 296,735 7,999,975.60 6 

11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96,735 7,999,975.60 6 

12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

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6,735 7,999,975.60 6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6,735 7,999,975.60 6 

合计 5,919,871 159,599,722.16 -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3 名，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在邀

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上交所报送

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

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12 

 

（四）发行数量 

本次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5,919,871 股，全部

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 46,553,378 股；

未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7,418,397 股，且发行股数超

过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9 月 19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即不低于 26.96 元/股。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

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

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96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0.00%。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599,722.16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782,727.8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3,816,994.29 元。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资情况 

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向本次发行的 13 名获配对象发出《广东莱尔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上述获配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发

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5]0500024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29 日止，主承销商已收到

获配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159,599,722.4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59,599,722.16

元，差异 3.28 元，系投资者唐沁总计缴纳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款

6,600,000.00 元，获配股份数量为 244,807 股，根据发行价格 26.96 元/股计算，获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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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6,599,996.72 元，退款 3.28 元。 

2025 年 12 月 30 日，主承销商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

税）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5]050002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本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5,919,87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599,722.16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

行费用人民币 5,782,727.8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3,816,994.29 元，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5,919,871.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147,897,123.29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拟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名称 专用账号 

1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杏坛支行 801101001580021472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 757903075510008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支行 655816167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6 年 1 月 7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的 5,919,871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13 家获配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均为 6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十）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唐沁 

姓名 唐沁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51168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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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 

认购数量 244,807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通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45 楼 

法定代表

人 
吴林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890,207 股 

限售期 6 个月 

（3）董卫国 

姓名 董卫国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201131968********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 

认购数量 853,11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4）陈学赓 

姓名 陈学赓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501021973********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 

认购数量 593,471 股 

限售期 6 个月 

（5）卢春霖 

姓名 卢春霖 

性别 男 



 

15 

 

身份证号 3501021971********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 

认购数量 593,471 股 

限售期 6 个月 

（6）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40100MAD7TEBR46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E1 栋基金大厦 A 座 506 号 

通信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天鹅湖路 198 号 

法定代表

人 
唐泳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认购数量 556,37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7）许昌 

姓名 许昌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6204021993********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认购数量 370,91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8）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62113E 

注册资本 16,480.3118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通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28 号 15 楼 

法定代表

人 
严晓珺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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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 333,827 股 

限售期 6 个月 

（9）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御投资铜爵二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115350681766A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1 幢 7 层 17054 室 

通信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 107 号 1 层 

法定代表

人 
朱俊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认购数量 296,73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0）田万彪 

姓名 田万彪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2301031970********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 

认购数量 296,73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1）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621MA2JUYEE8Y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创意路 199 号 B 幢 5 楼-028（东区） 

通信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鑫海大厦 7 楼 708 室 

法定代表

人 
黄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96,73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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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 6 个月 

（12）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70202MA3CM213X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50 号 3 层 301F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经济日报社综合楼 A座 709 

法定代表人 么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

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96,73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1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通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18 楼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96,73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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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本次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

前后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

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唐沁、董卫国、陈学赓、卢春霖、许昌、田万彪均以

自有资金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范围，无需履

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其

用以参与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

监会完成备案。 

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御投资铜爵二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简（绍

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青岛鹿秀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已在规定时间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并已提供登记备案证

明文件。 

经核查，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文件，其中涉及私募

投资基金的获配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规定完成了备案程序。 

5、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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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A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C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至高划分为五

类，分别为C1保守型、C2谨慎型、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本次莱尔科技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C3及以

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经对投资者提供的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核查，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方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方御投资铜爵二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A类专业投资者，唐沁属于B类专业

投资者，董卫国、许昌属于普通投资者C5，陈学赓、卢春霖、田万彪属于普通投资者

C4，其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经核查，上述13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

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6、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对本

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

认购对象均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

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接受发行人提供的财务资助

或者其他补偿”。 

综上所述，本次认购对象的资金来源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能够有效维护

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及上交所的相

关规定。 

（十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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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

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与承销方

案的相关规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

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

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

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

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与承销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和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

东会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95 号）的要求；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

公正；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

加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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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次发行相关的

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莱尔科技 

证券代码为：688683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3 名，均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

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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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155,177,929 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将增加 5,919,87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增加至 161,097,800 股。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股权结构仍然符合股票上市交易条件。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 

1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72,241,000 46.55 

2 范小平 13,575,060 8.75 

3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59,000 5.00 

4 龚伟全 3,796,493 2.45 

5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守雅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78,356 1.27 

6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

持股计划 
1,507,149 0.97 

7 石永华 1,379,062 0.89 

8 郭瑛 1,303,032 0.84 

9 刘学恒 1,231,647 0.79 

10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多策略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0,800 0.77 

合计 105,971,599 68.28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 

持有比例（%

） 

1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72,241,000 44.84 

2 范小平 13,575,060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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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 

持有比例（%

） 

3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59,000 4.82 

4 龚伟全 3,796,493 2.36 

5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守雅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78,356 1.23 

6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

持股计划 
1,507,149 0.94 

7 石永华 1,379,062 0.86 

8 郭瑛 1,303,032 0.81 

9 刘学恒 1,231,647 0.76 

10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多策略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0,800 0.75 

合计 105,971,599 65.78 

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前后，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财务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

30 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6.61 7.36 

注：1、本次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5 年三季度报告。 

2、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2025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9月末 2024年末 2023年末 2022年末 

资产合计 1,792,497,413.19 1,451,886,440.69 1,175,836,643.27 1,139,302,699.91 

其中：流动资

产 
798,118,401.13 586,523,914.72 555,723,578.14 663,000,980.26 

负债合计 652,652,897.81 373,339,137.84 123,252,141.12 129,420,491.66 



24 

 

 

其中：流动负

债 
448,411,451.84 219,408,725.19 106,708,273.18 115,424,352.52 

股东权益合计 1,139,844,515.38 1,078,547,302.85 1,052,584,502.15 1,009,882,208.25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

计 

1,025,470,091.64 1,003,015,805.27 1,005,704,288.10 965,260,024.1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总收入 650,881,030.72 525,647,401.73 438,222,692.16 475,819,648.52 

营业利润 35,637,234.33 39,554,462.54 29,648,150.10 53,819,114.11 

利润总额 35,596,919.78 39,444,049.91 27,465,382.03 52,849,034.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0,821,889.90 37,356,317.30 29,254,935.29 47,694,61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4 0.19 0.32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022,616.41 40,151,843.60 47,640,981.54 76,575,231.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3,917,524.23 -286,089,126.88 -209,853,443.30 -68,800,095.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264,216.41 128,384,668.87 39,205,850.28 89,041,538.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1,638,208.76 -117,057,040.07 -123,186,576.64 99,722,350.81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9月末/ 

2025年 1-9月 

2024年末/ 

2024年度 

2023年末/ 

2023年度 

2022年末/ 

2022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36.41 25.71 10.48 11.3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98 10.87 7.28 7.77 

流动比率（倍） 1.78 2.67 5.21 5.74 

速动比率（倍） 1.42 2.05 4.52 5.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股） 0.46 0.26 0.31 0.50 

综合毛利率（%） 18.62 23.87 23.68 2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3.62 2.95 5.55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3 0.40 0.38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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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 9月末/ 

2025年 1-9月 

2024年末/ 

2024年度 

2023年末/ 

2023年度 

2022年末/ 

2022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68 2.37 2.25 2.67 

存货周转率（次） 8.67 6.17 6.29 6.44 

注：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账款-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4、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2025 年 9

月末为年化数据； 

5、综合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

净资产+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资产×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报告期月份数-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

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报告

期月份数）； 

7、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2025 年 9 月末为年化数据； 

8、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2025 年 9 月末为年化

数据； 

9、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2025 年 9 月末为年化数据。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113,930.27 万元、117,583.66 万元、145,188.64

万元和 179,249.74 万元，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2,942.05 万元、12,325.21 万元、37,333.91

万元和 65,265.29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11.36%、10.48%、25.71%和 36.41%，公

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5.74、5.21、2.67 和 1.78，速动比率分别为 5.07、4.52、2.05 和

1.42，呈下降趋势，公司偿债能力良好。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7,581.96 万元、43,822.27 万元、52,564.74 万元和

65,088.10 万元，2024年及 2025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呈增长趋势。 

报告期各期，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4,830.91 万元、2,662.49 万元、3,700.76 万元和 3,364.78

万元，2024 年及 2025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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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峰 

保荐代表人： 赵宇、彭俊 

项目协办人： 龚佳春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梦海大道5073号华海金融创新中心C座1401-

1408、1501-1508、1601-1606、1701-1705 

电话： 0755-83199599 

传真： 0755-88985863、0755-8898586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忠 

经办律师： 王怡妮、蔡霖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1、12楼 

电话： 0755-88265288 

传真： 0755-88265537 

三、审计机构 

名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石文先 

经办会计师： 吴梓豪、赵亮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中北路166号长江产业大厦17-18楼 

电话： 027-86791215 

传真： 027-85424329 

四、验资机构 

名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石文先 

经办会计师： 吴梓豪、赵亮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中北路166号长江产业大厦17-18楼 

电话： 027-867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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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7-854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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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世纪证券签署了《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之保荐协议》。 

世纪证券指定赵宇先生、彭俊先生担任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赵宇，男，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法律执业资格，管理学硕士。从事投行及相

关行业工作十五年以上，作为项目主要成员曾先后主持或参与了万达商业、哈药股份、

人民同泰、易成新能、科思科技、哈药集团、莱尔科技、华尔科技、川金诺、豪鹏科技

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IPO、再融资、并购重组、持续督导等项目。赵宇先生具有丰

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彭俊，男，保荐代表人、律师，法学硕士，从事投行及相关行业工作近二十年，曾

先后主持或参与科思科技、中马传动、吉华集团、哈药股份、人民同泰、祥源文旅、华

尔科技、巨星农牧、莱尔科技、川金诺等多家再融资、企业改制辅导、新三板挂牌、

IPO、并购重组、持续督导等项目。彭俊先生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在保荐业

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内部管理良好、业务运行规范，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已具

备了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世纪证券同意保荐发

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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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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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5、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6:30。 

（一）发行人：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宏路 1 号办公楼 8 层 

电话号码：0757-66833180，传真号码：0757-6683318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73 号民生互联网大厦 C

座 1401-1408、1501-1508、1601-1606、1701-1705 

电话号码：0755-83199599，传真号码：0755-83195023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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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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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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